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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有不動產之登記未依規定辦理 

實地訪查缺失 應配合辦理事項 受訪機關 

經 管 之 國 有 建

物，有未辦理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

情形 

依國有財產法（以下簡稱國產法）第 17 條

規定，各機關取得之國有財產，應分別依有

關法令完成國有登記，或確定其權屬。另依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28點至第30點規

定，購置、新建、接管或撥入之國有建物，

皆應辦理所有權移轉或管理機關變更登

記。故各機關經管之國有建物，除已申請免

辦建照之設施及土地改良物或崗亭等建築

設備外，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仍應

儘速檢附相關證件辦理。涉及公眾出入及公

共安全者，更應加強消防安全。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臺中榮民總醫院 

2.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

繁殖場 

4. 交通部航港局 

5. 外交部 

6. 國防部 

經管國有不動產

未完成管理機關

變更登記或未配

合改制改隸或行

政院組織調整辦

理管理機關變更

登記 

1. 各機關經管之國有不動產，應確實清理，

並以機關學校全銜辦理管理機關登記。 

2. 各機關經管之國有財產因機關改組或裁

併，須移由接替機關使用時，應依國產法

施行細則第 28條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

定由該業務承接機關接管後，辦理管理機

關變更登記，並通知本部。倘屬撥用取得

者，依同細則第 38條規定，並應先洽本

部國有財產署各分支機構查核層報本部

備查。 

3. 依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

第 4 條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

作業手冊第2章第5節財產接管及辦公廳

舍調配規定，原機關經管之國有公用財

產，其有業務接管機關者，由業務接管機

關概括承受，繼續保管、使用、收益及處

分，並於組織法規完成立法程序後，辦理

管理機關變更登記。業務接管機關應於組

織調整生效日後 2 個月內完成不動產管

理機關變更登記。 

1. 雲林縣政府 

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臺中榮民總醫院 

3. 交通部航港局 

4. 文化部 

5. 國防部 

早年徵收或價購 1.中央機關學校處理徵收或購置已逾 15 年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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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查缺失 應配合辦理事項 受訪機關 

土地，未完成產

權移轉登記（地

方政府除外） 

未完成產權移轉登記土地，應按下列事項

確實積極辦理： 

(1)持續列冊管控處理。 

(2)成立專案小組每 3 個月召開處理進度檢

討會議。 

(3)訂定預計清理完成期限。 

(4)縱經評估確實無法解決而同意結案者，

仍應本諸需地機關權責持續積極與土地

登記名義人協調處理。 

2.各機關(構)就徵收或購置土地未完成產

權移轉登記之土地，應先評估有無使用

(運用)計畫，並請各主管機關協助所屬機

關(構)訂定明確處理對策，定期召開進度

檢討會議，督導所屬積極處理。 

 

 


